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席：李校長明仁                                     記錄：蘇霈蓉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 97人、實到人數 67人、請假 30人） 

劉豐榮、丁志權、周世認、陳清田、陳嘉文、侯嘉政、陳政見、 

林淑玲、陳秋麟、蘇耿賦、葉論昶、吳瑞紅、沈德蘭、洪燕竹、 

吳煥烘、劉景平、柯建全（王智宏代）、劉豐榮、邱義源、蔡渭水、 

吳金香、姜得勝、鐘樹椽、唐榮昌、陳忠慶、楊德清、高淑清、 

王瑞壎、孫麗卿、蘇子敬、劉榮義（龔婉儀代）、王源東、朱鳳玉、 

黃阿有、吳俊雄、潘治民、王毓敏、凌儀玲、陳惠美、顏永福、 

侯金日、林翰謙、廖宇賡、徐善德、吳忠武、羅光耀、劉正川、 

章定遠、尤憲堂、古國隆、王智宏、蔡竹固、蕭文鳳、黃承輝、 

林清龍、蔡憲昌、吳松坡、陳美容、沈盈宅、吳子雲、蔡秀純、 

鍾家政、葉修齡、宋聖玲、王曉嬋、薛婉綺 

請假人員：沈再木（公假）、黃財尉、黃芳進、簡瑞榮、池永歆（上課）、張俊

賢、吳宗瓊、胡安慶（上課）、王建雄、黃光亮（公假）、沈榮壽、

曾碩文（公假）、張山蔚（上課）、陳文龍、艾群（公假）、林正亮、

李龍盛（公假）、翁義銘、（公假）、黎慶（上課）、周微茂（上課）、

范惠珍（公假）、滕中瑋、彭宇炎（上課）、阮聖婷、李峰璋、李佳

翰、周于翔、陳宏賢、程詩庭、王世憲 

列席人員：周立勳、劉祥通、洪進雄、吳靜芬（江玫嬛、葉晏妤代）、蔣宗哲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部核准本校 98學年度系所調整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有關本校 98學年度系所調整案，教務處依據 97年 9月 26日教育部台高

（一）字第 0970187952A號函，已提送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報告事

項（報告事項二）報備在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頁頁頁頁 4~7））））。 

二、惟其中有關林產科學系與進修學士班之家具設計與工程學系，因日、夜間

學制名稱不一，林產科學系經系務會議通過，將林產科學系與進修學士

班之家具設計與工程學系統一更名為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並提報

教育部。教育部於 97年 10月 21日台高（一）字第 0970209421號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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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核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頁頁頁頁 8）））） 

三、本校提報申請 98學年度系所調整案並獲教育部同意情形如下：生物農業

科技學系與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系所合一為「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土木

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日間學制分設「土木工程組與水利工程組」；運輸與物

流工程研究所在 98 學年度起改隸「管理學院」；林產科學系更名為「林

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商業遊憩管理組與鄉村管

理組更名為「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觀光休閒產業管理組與觀光遊憩資源

管理組」。 

決定：照案實施。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97)學年度推動系所課程評鑑乙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頁頁頁頁 9~10）））），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案經 11月 18日沈副校長召集相關人員審議，並奉校長於 97年 11月

26日核定，各系所應於 98年 3月 6日(星期五)前完成。 

 二、辦理本次系所課程評鑑之緣由有二： 

 (一)為回應社會與教育脈絡的巨變：各系所有必要對課程目標、課程規

劃、教學品質、畢業生表現加以檢視。課程是大學運作的樞紐，也

是大學教育改革的切入點。 

  (二)配合教育部「課程與教學改進 」政策方向：包括課程架構與課程地

圖、建立基本核心能力指標、建立課程檢討評估機制、課程內容與

學生基本能力培養之間的連結、製作學習歷程檔案、學習成效不佳

預警與輔導、大一新生輔導機制等。 

   三、本次評鑑的主要目的在建構「以學生為主體」(student centered)的優質課

程，其具體目標有五： 

 (一)請各系所檢視課程目標與基本核心能力指標是否合宜？  

 (二)請各系所檢視所規劃的科目與課程目標、基本核心能力是 

     否舉關連性？ 

 (三)請各系所檢視在教師教學品質指標的程度為何？ 

 (四)請各系所檢視在學生學習輔導指標的程度為何？ 

 (五)請各系所檢視畢業生就業表現及其回饋至課程改進的情形？ 

   四、本處並舉辦三場簡報，向院系所主管說明：12月 8日(星期一)在民雄校

區，12月 11日(星期四)在新民校區，12月 12日(星期五)在蘭潭校區。 

五、檢附本校 97學年度系所課程評鑑實施計畫（（（（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頁頁頁頁 11））））。 

決定：照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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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8學年度各項招生日程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98學年度各類招生計有大學部、碩博士班招生，含括日間學制及進修學

制。 

  二、各項招生項目如下： 

      （一）大學部招生：體育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

試、轉學生招生考試及進修學士班甄試與一般考試招生。 

      （二）博、碩士班招生：博士班招生、碩士班筆試招生、碩士在職專班

及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等。 

  三、招生項目、簡章發售日期、報名日期及考試日期請參閱下表。 

學制 招生項目 簡章發售日期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備註 

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 97.09.25 
97.10.28至 

97.11.04 

97.11.29至 

97.12.07 

 

碩士班招生 97.12.10 
98.01.08至 

98.01.20 
98.03.13 

 

體育運動績優招生 97.12.01 
98.02.01至 

98.02.08 
98.02.28 

 

大學甄選入學學校推薦

第二階段甄試日 

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甄試日 

97.11.19 
98.03.06至 

98.03.10 
98.03.28~29 

 

博士班招生 98.01.15 
98.04.28至

05.05 
98.05.23 

 

日
間

學
制

 
轉學生招生考試 98.04.20 

98.06.09至

06.16 
98.07.09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

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 
97.10.27 

97.12.30至 

98.01.12 
98.02.15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97.12.01 
98.04.15至 

98.04.29 
98.05.23 

 

進修學士班甄試 97.12.01 
98.03.06至 

98.03.20 
98.04.19 

 

進
修

學
制

 

進修學士班招生 97.12.01 
98.06.15至 

98.07.07 
97.07.19 

 

決定：洽悉，並請各位代表惠予宣傳週知。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申請教育部「獎勵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請有關單位配合撰寫

乙案，提請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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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11月 27日函辦理。撰寫分工表如下： 

項次 計畫項目 撰寫單位 

1 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計畫具體目標 教務處 

2 提昇各項外語能力教學改進方案 語言中心 

3-1 參與海外國際教育展 研發處 

3-2 赴國外招生計畫 教務處 

4 招收外籍生現況及辦理成效 僑外組、招生組 

5-1 具體實施策略-外國學生教育學習 各院系 

5-2 具體實施策略-生活住宿 學務處 

5-3 具體實施策略-課業輔導措施 各學院系所、學務處、課務組、語言中心 

6-1 行政配套機制-學校配合款 學務處、會計室 

6-2 行政配套機制-成立外國學生服務處 僑外組 

6-3 行政配套機制-設立華語中心 語言中心 

6-4 行政配套機制-充實校園雙語化環境 總務處、語言中心 

6-5 行政配套機制-建置外語網頁 秘書室、僑外組、語言中心、電算中心 

6-6 行政配套機制-編印外國學生手冊 僑外組 

6-7 行政配套機制-開設外語學程 各學院 

7 補助經費之用途項目及額度 教務處、會計室 

8 具體效益及評估指標 研發處、教務處 

9 
相關計畫「關聯性」及「後續性」之

整合構想 

教務處、研發處 

10 本校配合款 僑外組、會計室 

二、撰寫單位請依預訂執行時間 98年 2月~11月撰寫，內容除文字敘述外，請

估算經費數（人事費、業務費），全部計畫總經費預估以新台幣 100萬元為

上限；本校亦須提撥同比例之配合款本校亦須提撥同比例之配合款本校亦須提撥同比例之配合款本校亦須提撥同比例之配合款。 

三、本處已通知各單位撰寫並於 12 月 15 日前擲交電子檔到教務處招生組

white@mail.ncyu.edu.tw彙整（另附政大 96年成果報告及補助計劃要點供各

單位參考撰寫）。 

決定：照案實施，並請語言中心逐步規劃提升外籍生之華語能力。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教育部 98年度「補助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7年 11月 28日台顧字第 097 0220407號函辦理。 

  二、本案補助對象以大學院校理學院、生命科學院、基礎科學系所、電資學

院、醫學院、工學院教師共同形成計畫團隊，以校為單位提出總計劃向

教育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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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計畫目的在結合大學優秀教授組成團隊，建立大一、大二對跨學門科

學有興趣之優秀學生多元化學習與輔導管道，加強輔導學生選(修)課與生

涯規劃、鼓勵學生進行跨學門專題研究以及實習實驗加深加廣、論文選

讀、跨學門科學之研習或其他創新學習與研究計畫。 

  四、教務處已於 9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邀請生命科學院、理工學院師長

出席協調會，惠請生科院、理工學院師長踴躍提出申請案，並於 97年 12

月 17日前將調查表送回教務處，以利召開後續協調會，並於 12月 29日

前函文教育部。 

決定：照案執行。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頁頁頁頁 12~17）））），請全體

教師提供修正意見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若經 97年 12月 16日校務會議通過，需接續配合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二、依規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實施要點」需再經 97年 12月 23日校教

評會審議通過。教務處擬於 12月 17日(星期三)舉辦公聽會彙整教師建議

修正意見。 

決定：依照規定辦理。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單位 97年度所聘僱研究助理、專案計畫人員或臨時人員（不含人

事室列管專案工作人員），若 98 年度仍繼續聘僱者，請務必於契約到期

前，將續聘僱加保之申請書送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97）年度各單位所聘僱上開人員，若契約至 97年 12月 31日到期，

而 98年度仍需繼續聘僱者，應提出續聘僱加保之申請書送至總務處事務

組，未於契約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將視為不再續聘僱，並於契約到期當

日停止勞健保納保及勞退金提繳（已於97年11月18日通知各單位配合）。 

二、上開人員若於契約期滿前離職或聘僱單位停止僱用，請聘僱單位務必通

知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勞健保轉出或停保，若未通知者，該勞健保及勞退

金所繳費用仍需由聘僱單位負擔。 

決定：依照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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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97年度本校各項重要工程計 11案。 

二、各項工程執行屬驗收完成 1案(新藝樓)、驗收中 2案(教育館、水保二期

工程)、施工中 7案、設計(公開閱覽)中 1案(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總務處營繕組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1 教育館新建工程 1、主體工程 97年 6月 22日完工，戶外景觀工程 97/09/19

完工，97/09/24竣工會勘。 

2、使用執照 97/10/17取得。 

3、97/10/17開始初驗，初驗缺點預定 97/12/07改善完畢，正

式驗收主驗人為吳院長，預定 97/12/10-97/12/20辦理。 

2 民雄校區新藝樓新建工

程 

1、96/8/30開工，300日曆天， 96/6/19日完工。 

2、97/08/21正式驗收，97/09/03驗收完成。 

3、使用執照 97/10/03取得，已於 97/11/21啟用。 

3 農業生物科技大樓新建

工程 

1、96/6/1開工，工期 300日曆天，97/4/8完工。 

2、97/6/25日完成驗收 

3、後續工程 97/09/22 決標，第一階段工程 97/09/29 開工，

97/10/31完工；第二階段俟近日使用執照取得後開工。 

4 生科院生物科技大樓新

建工程 

1、97/06/26完成發包。 

2、97/07/14奠基。 

3、97/08/03開工。 

4、因鄰近園藝技藝中心，變更追加臨時擋土設施經校長核

可， 97/09/09議價，97/09/15復工。 

5、1 樓柱配筋完成，組模中，預訂進度 20.5%，實際進度

25%。 

5 蘭潭校區生物多樣性教

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1、歷經 6次招標，於 97/07/15決標。 

2、97年 7月 28日奠基。 

3、97/09/07開工。 

4、1 樓柱配筋完成，組模中，預訂進度 21.14%，實際進度

26.03%。 

6 蘭潭校區動物產品研發

推廣中心新建工程 

1、歷經 6次招標均流標。 

2、建築師檢討減項後於 97/09/08決標。 

3、下水道圖說審查中。 

4、97/09/29奠基，97/10/30開工。 

5、基礎地樑 RC 澆置完成，筏基回田中，預訂進度 8.4%，

實際進度 20% 

7 植物溫室新建工程 1、96/12/13決標。 

2、97/03/20奠基。 

3、97/05/13開工。 

4、RC結構體施作完成，內部裝修中，溫室桁架組裝至第 10

層，預定進度 55%，實際進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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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9 農學院暨景觀學系大樓

新建工程 

1、歷經 4次招標，於 97/4/29日決標。 

2、97/07/10開工。 

3、2樓柱配筋完成，組模中，預定進度 29.97%，實際進 30%。 

9 蘭潭校區學人宿舍新建

工程 

1、歷經 2次調整預算，7次招標，97/4/16決標。 

2、97/06/05開工，工期 260日曆天。 

3、結構體施工完成，內外部裝修中，預定進度 52.56%、實

際進度 56.76%。 

10 蘭潭校區整體水土保持

第 2期工程 

1. 調整設計，辦理部分設計內容變更，水保計畫變更經市政

府核定。 

2. 已竣工，初驗程序中。 

3. 第 2期水土保持完工許可證已取得。 

11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新建

工程 

1. 預算 1億 8千萬。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08/03 完成審議。行政院

97/09/02審議通過。 

3. 徵選建築師作業公告中，97/10/2 開標、97/10/07 評選、

97/11/09議價完成。 

4. 30%設計成果工程會已審竣，現在主計處審議中。 

5. 招標文件公開預覽中。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 96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後續評鑑追蹤與再

評鑑作業」、「97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結果」及「99年度碩士在

職專班評鑑」等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辦理教育部 96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後續評鑑追蹤與再評

鑑作業： 

（一）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97年 11月 10日高評（97）

字第 097110042 號函辦理，通知各系所書面報告書製作方式、填

表內容格式統一、外觀一致性，並依規定製作書背與封面。 

（二）本校後續標準追蹤作業流程：各院於 11月 16日至 12月 15日完

成「院級追蹤評鑑作業」，並於 12月 16日前，送研究發展處辦

理「校級追蹤評鑑作業」，將於 97年 12月 16日至 98年 1月 15

日，召開本校「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進行審核作業。 

（三）依規定於 98 年 1 月 31 日前，寄送全校系所「自我改善計畫與執

行成果」至評鑑中心。 

（四）評鑑中心將於 98年 3月 1日至 5月 31日，進行「待觀察」系所

實地訪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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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於 97 年 11 月 12日（星期三）假本校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辦理完竣。 

（一）評鑑結果推薦績優單位有「園藝技藝中心」、 「水工與材料試驗

場」、「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人文藝術中心」等 5單位。 

（二）為提供各單位觀摩學習，亦於 12月 1日至 12月 5日止（為期一

周），假本校蘭潭校區 4 樓第 4 會議室，辦理公開展覽「績優單

位」佐證資料。 

三、有關「99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評鑑」乙案。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97年 10月 8日高評（97）

字第 097100021號函辦理。 

（二）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鑑於目前大學校院在職專班數目眾多，為確

保各在職專班之辦學品質及達成設定之辦學目標，規劃於 99年度

進行各在職專班之系所評鑑，惟 99年度以前管理學門設在院級以

下之碩士在職專班已接受評鑑者，毋須再接受評鑑。 

決定：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97年度資本門（A版）截至 97年 11月 25日止經費執行情形，提

請 報告。 

說明： 

一、97年度可支用預算 4億 9,228萬 8,000元，截至 97年 11月 25日止累計分

配預算數 4億 4,767萬 2,000元，實際執行數 2億 9,536萬 7,641元，分配

預算執行率(實支數÷累計分配預算數)65.98﹪，全年度預算執行率(實支數÷

全年度預算數)60.00%，部分單位執行比率偏低，請儘快加速執行。 

二、各單位執行情形如下： 

各單位 預算數 實支數 執行率 

97年度第 1次校統籌款 28,321,230 26,778,756 94.55% 

97年度第 2次校統籌款 21,159,356 7,749,558 36.62% 

秘書室 59,721 59,721 100.00% 

教務處 262,723 247,623 94.25% 

進修部 201,000 196,045 97.53% 

電算中心 21,707,402 20,863,432 96.11% 

總務處工程暨設備費 316,010,353 174,261,707 55.14% 

環安中心 500,000 131,237 26.25% 

圖書館 28,622,500 11,086,408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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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圖書購置經費 5,000,000 2,805,540 56.11% 

軍訓室 130,940 130,940 100.00% 

新藝樓設備費 7,000,000 3,609,695 51.57% 

電機系基礎教學實驗設備 3,400,000 3,129,000 92.03% 

農生大樓設備費 22,641,852 3,475,231 15.35% 

師範學院 5,172,296 4,649,064 89.88% 

人文藝術學院 4,110,707 2,128,046 51.77% 

理工學院 8,161,016 7,163,995 87.78% 

農學院 6,163,680 5,049,047 81.92% 

生命科學院 4,550,374 3,816,792 83.88% 

管理學院 3,664,075 3,439,366 93.87% 

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210,000 210,000 100.00% 

語言中心 162,580 0 0.00%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 94,464 49,464 52.36% 

三、依據 97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決議，本年度資本門經費若有剩餘，一律收

回校務基金，不得保留至下年度繼續使用。 

決定：請執行比率偏低單位，儘快加速執行。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96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截至 97年 11月 25日止執行情形，

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數經常門 11,085,000元，資本門 5,115,000元，合

計 16,200,000 元(此計畫分為 2 個子計畫，A 計畫：前瞻性農業經常門

5,390,000元，資本門 2,310,000元，合計 7,700,000元，B計畫：傳統食

品產業經常門 5,695,000 元，資本門 2,805,000 元，合計 8,500,000 元)。

本校配合款為 1,620,000元(經常門 1,119,400元資本門 500,600元)。 

二、本計畫經費分 3期撥付，第 1、2、3期款已撥付。 

三、截至 97年 11月 25日教育部補助計畫實支數 11,855,309元，佔目前實收

數 16,200,000元之執行率為 73.18%。學校配合款請業務單位管控進度，

報部結案時配合款傳票資料須輸入資料。 

四、本案執行期間至 97年 12月 31日，請承辦單位留意。 

     五、各單位執行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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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 96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代碼計畫代碼計畫代碼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核定金額核定金額核定金額核定金額 已撥款金額已撥款金額已撥款金額已撥款金額 實支數實支數實支數實支數 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執行率 尚未實支數尚未實支數尚未實支數尚未實支數 

97D1-014A1 前瞻性農業技術人才培育計劃 

農學院 5,248,000 5,248,000 3,575,218 68.12% 1,672,782 

97D1-014A2 前瞻性農業技術人才培育計劃 

農學院 2,452,000 2,452,000 1,617,062 65.94% 834,938 

97D1-014B  傳統食品產業生物科技化製程提升與行銷管理人才培育計劃 

生命科學院 8,500,000 8,500,000 6,663,029 78.38% 1,836,971 合  計:     3 個計畫   16,200,000 16,200,000 11,855,309 73.18% 4,344,691 

決定：請農學院劉院長及生命科學院邱院長協助執行。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97會計年度關帳注意事項，本室業於 97年 11月 14日通知各單位，為順

利辦理年度決算業務，請各單位配合辦理，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7年 11月 11日 97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所有財物購置及修繕案件，請於 12 月 12 日前完成請購程序，12 月 26

日前完成報銷程序。 

決定：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身心健康，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家庭與社區

諮商中心特提供同仁心理諮詢及諮商服務，提請 報告。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推動員工陽光心情協助方案實施計畫」辦理。 

二、 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民雄校區）提供

心理諮詢及諮商服務如下： 

（一）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服務內容：個別諮商與輔導、電話諮詢服務、各項心理性向測驗服

務。 

（二）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1、服務內容：個別諮啇、家庭（夫妻、親子、伴侶）諮商、遊戲治

療、心理評量等。 

2、每人每年最高可獲得六次免費諮商服務，無須自行墊付或辦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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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事宜，由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直接向本校請款，身分絕對保密。 

三、各單位同仁如有諮詢（商）需求，請自行向上述單位預約。 

決定：照案通過。 

陸陸陸陸、、、、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頁頁頁頁 18~32）））），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

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

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

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案已於 9月 25日、9月 26日、10月 1日分別於新民校區、民雄校區、

蘭潭校區舉辦教師評鑑辦法暨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公聽會，亦於 10 月 21

日校務會議中參考其他委員意見後，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 

  三、本次修正案重點如下： 

     （一）將原評鑑期間由三年修改為四年(第二條)，並修訂專任教師於第一

次評鑑後，第二次以後之評鑑，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

受審查(第三條)。 

（二）為縮減免評鑑範圍，將「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曾獲本

校教學特優獎或肯定獎」、「曾獲本校傑出研究教師獎」、，以及「曾獲

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獎項，…」，等項目刪除（第四條）。 

（三）終身免評鑑部分，增列副教授以上，年滿 60歲以上者（第四條）。 

（四）免評鑑規定中修訂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者，或曾主持國科

會研究計畫累計六年以上者，可申請免一次評鑑（第四條）。 

（五）原教師評鑑項目比率分別為：教學佔 30%~50%，研究佔 30%~60%，

輔導及服務佔 10%至 30%，總計為百分之一百。現修正各系(所)、

中心得訂定三種評鑑項目比率，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專案教

學人員亦由系(所)、中心參酌訂定之（第七條）。 

（六）依據行政程序法修正迴避規定（第九條）。 

（七）未通過評鑑教師之處理如下（第十條）： 

1.當年度未通過評鑑者，下一學年度不得在校內超支鐘點與校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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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兼課與借調。 

2.第一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前述規定外，下一學年度不得

提出升等或改聘，以及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3.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前述規定外，下一學年度亦不

晉薪或不續聘。 

4.第三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前述規定外，下一學年度不續

聘。 

5.自本辦法(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20日)公告實施後之新聘教師經連

續兩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下一學年度不續聘。 

（八）增列教師評鑑結果之獎勵，針對當學年度教師評鑑分數 100分者，

下一次評鑑總分加 5分；95分以上，未達 100分者，下一次評鑑

總分加 4分；90分以上，未達 95分者，下一次評鑑總分加 3分。

（第十條之ㄧ）。 

（九）增列評鑑結果不佳者之輔導，即各學院對當學年度未通過評鑑之

教師，應針對其教學、研究，或輔導及服務方面進行輔導（第十

條之二）。 

（十）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之申覆規定，分為甲、乙兩案（第十三條）： 

1.甲案為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應向院教師評鑑委員會提起申覆。

若不服者，再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如仍不服者

其決定，再向教育部提出申訴。 

2.乙案為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應向系(所)、中心或院教師評鑑委

員會提起申覆。若不服者，再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如仍不服者其決定，再向教育部提出申訴。 

決議：修正通過。 

      1.修正條文第二條「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年接受評鑑一次，新聘教師

到任後服務滿三年開始接受評鑑。但各學院、系（所）中心有更嚴格之

年限規定者，從其規定。」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年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年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年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每滿四年

接受評鑑一接受評鑑一接受評鑑一接受評鑑一次次次次，，，，但各學院但各學院但各學院但各學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有更嚴格之年限規定者中心有更嚴格之年限規定者中心有更嚴格之年限規定者中心有更嚴格之年限規定者，，，，從其從其從其從其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2. 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校教師於第一次接受評鑑後，第二次以後之評鑑，

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校教本校教本校教本校教

師評鑑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受審查師評鑑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受審查師評鑑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受審查師評鑑應提出其前四學年度之相關資料接受審查。。。。…」」」」 

3.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終身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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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鑑：」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ㄧㄧㄧㄧ者者者者，，，，得得得得免免免免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4.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本校專任教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

者，或曾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累計六年以上者，得免一次接受評鑑。」

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校專任教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者本校專任教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者本校專任教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者本校專任教師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者，，，，或曾主或曾主或曾主或曾主

持國科會研究計畫累計持國科會研究計畫累計持國科會研究計畫累計持國科會研究計畫累計四件四件四件四件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得免一次接受評鑑得免一次接受評鑑得免一次接受評鑑得免一次接受評鑑。。。。超過一年超過一年超過一年超過一年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至至至至二年二年二年二年之之之之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研究計畫，，，，以二件計算以二件計算以二件計算以二件計算；；；；已採計之已採計之已採計之已採計之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再再再再重複重複重複重複

採計採計採計採計。。。。」」」」 

5.第六條條文採甲案甲案甲案甲案內容。修正條文第六條（甲案）第三項「申請免評鑑

未通過者，應於獲知評鑑結果後一個月內，向各系（所）、中心補辦評

鑑。…」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申請免評鑑未通過者申請免評鑑未通過者申請免評鑑未通過者申請免評鑑未通過者，，，，應於應於應於應於接到通知接到通知接到通知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後一個月後一個月後一個月

內內內內，，，，向各系向各系向各系向各系（（（（所所所所）、）、）、）、中心補辦評鑑中心補辦評鑑中心補辦評鑑中心補辦評鑑。。。。…」」」」 

6.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研究佔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文

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研究佔百分之研究佔百分之研究佔百分之研究佔百分之二十二十二十二十至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 

7.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三項「前述三項之分數比率由各學院、系（所）、中

心訂定三種比率組合，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前前前前

述三項之分數比率由各學院述三項之分數比率由各學院述三項之分數比率由各學院述三項之分數比率由各學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訂定中心訂定中心訂定中心訂定至多至多至多至多三種比率組合三種比率組合三種比率組合三種比率組合，，，，

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由受評教師擇一接受評鑑。。。。…」」」」 

8.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教師經過第一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處分

方式除前述規定外，提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不

得受理教師提出升等或改聘，…。」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教師經過第一次再教師經過第一次再教師經過第一次再教師經過第一次再

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依前項規定除依前項規定除依前項規定除依前項規定處分外處分外處分外處分外，，，，並並並並提請系提請系提請系提請系（（（（所所所所）、）、）、）、中心教中心教中心教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不得受理教師提出升等或改聘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不得受理教師提出升等或改聘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不得受理教師提出升等或改聘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不得受理教師提出升等或改聘，，，，…。。。。」」」」 

9. 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三項「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

依前項規定處分外，並提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

給予不晉薪、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文字，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為為為為「「「「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教師經過第二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依除依除依除依前前前前二二二二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

並提請系並提請系並提請系並提請系（（（（所所所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不晉薪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不晉薪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不晉薪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不晉薪、、、、解聘解聘解聘解聘、、、、

停聘停聘停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 

10.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四項「教師經過第三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

依前項規定處分外，並提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

給予不晉薪、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文字，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為為為為「「「「教師經過第教師經過第教師經過第教師經過第三三三三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次再評鑑仍未通過標準者，除依前除依前除依前除依前三三三三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項規定處分外，

並提請系並提請系並提請系並提請系（（（（所所所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下一學年度給予解聘、、、、停聘停聘停聘停聘或不或不或不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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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之處分續聘之處分續聘之處分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 

11.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五項「…提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給予解

聘或不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理。」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提請系提請系提請系提請系（（（（所所所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給予解聘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給予解聘、、、、停聘停聘停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或不續聘之處分，，，，並依規定程序辦並依規定程序辦並依規定程序辦並依規定程序辦

理理理理。。。。」」」」 

12.修正條文第十條之ㄧ「受評鑑教師評鑑分數 100 分者，下一次評鑑總

分加 5分；95分以上，未達 100分者，下一次評鑑總分加 4分；90分

以上，未達 95分者，下一次評鑑總分加 3分。」文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受評受評受評受評

鑑教師評鑑分數鑑教師評鑑分數鑑教師評鑑分數鑑教師評鑑分數一百一百一百一百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五五五五分分分分；；；；九十五九十五九十五九十五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未未未未

達達達達一百一百一百一百分者分者分者分者，，，，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四四四四分分分分；；；；九十九十九十九十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未達未達未達未達九十五九十五九十五九十五分者分者分者分者，，，，

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下一次評鑑總分加三三三三分分分分。。。。 

9.第十三條條文採甲案甲案甲案甲案內容。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頁頁頁頁 33~37））））。 

說明： 

  一、本次修正條文為第四條之二、第七條、第九條、第三十六條、第五十四

條。 

  二、有關雙重學籍的問題，教育部已授權各大學自行規範。本校基於不鼓勵

及不處罰原則，擬刪除現行學則第三十六條第九款有關雙重學籍未經核

准應退學之規定。學生欲申請雙重學籍者，應依本校學生申請雙重學籍

要點辦理，該要點業經 97 年 10 月 7 日教務會議通過，內容涵蓋申請期

限、抵免學分及學位論文內涵不應同等之規範，以利學生有所遵循。 

  三、有關資訊能力及英語文能力畢業門檻問題，提請本次會議討論，包括： 

（一）現行規定僅排除進修學制學生，而為維護身心障礙生之就學權益，

大學法已明定延長修業年限及不適用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經考量

大學法規定及身心障礙生學校適應問題，有關資訊及英語文能力畢

業門檻，身心障礙生是否得以除外。 

（二）另外，外國學生在入學前即應要求語文能力，入學後是否不再設定畢

業門檻，（註：97、98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簡章未說明有畢業門檻）。 

（三）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的學生，在大學期間已通過資訊能力及英語文

能力檢定，再進入本校研究所就讀者，是否均免予檢定。 

  四、本案業經 97年 10月 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已於 97年 10月 9日簽

會本校法規小組在案，擬提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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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第三項「…，但進修學制學生、外國學

生、身心障礙學生或或或或入學前為本校畢業生且已通過前項能力檢定者得以

除外。」文字，修正為「…，但進修學制學生、外國學生、身心障礙學

生及及及及入學前為本校畢業生且已通過前項能力檢定者得以除外。」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10.27台高（一）字第 0970202646號函示，欲申請 99學

年度特殊項目系所增設申請案須在 12月 31日前報部。 

二、本案主要審議的項目為下列四類： 

（一）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調整案。 

（三）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類科及其他涉及醫

療之相關類科。 

（四）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 

三、本校 99學年度提請調整案計有： 

（一）農學研究所博士班調整為「「「「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二）管理研究所博士班調整為「「「「管理學院博士學位管理學院博士學位管理學院博士學位管理學院博士學位學程學程學程學程」」」」。 

四、本校 99學年度提請增設案計有：」「「「「電子工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 

五、本案經所屬系所及院務會議及 97年 12月 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頁頁頁頁 38 ~4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於招生名額總量管制內申請增設、調整、整併、更名、停

招系所班組學位學程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1月 3日頒「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

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要點」辦理增設、整併、更名案。 

二、增設案：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班。 

三、更名、整併案： 
現行系所名稱 99學年度整併、更名後之系所名稱 備註 

1.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博士班 整併更名為教育學系碩士班、博士班（系 分組招生，碩、博士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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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系所名稱 99學年度整併、更名後之系所名稱 備註 

2.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所合一） 1. 課程與教學組 

2. 教育理論組 

3. 教育行政及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組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併入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碩士班分組招生： 

1. 家庭教育組 

2. 家庭諮商組 

3. 輔導與諮商組 

1. 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2.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數理教育研究所 

分組招生： 

1. 數學教育組 

2. 科學教育組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體育學系碩士班（系所合一） 分組招生： 

1. 運動科學組 

2. 休閒教育組 美術學系 

整併更名為視覺藝術學系，並與原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班系所合一為視覺藝術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 

 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音樂學系碩士班（系所合一）  

1.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2.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行銷與運籌研究所  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並與企業管理學系系所合一 

管理研究所博士另案調整提報 林產科學系 更名為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本案業經 97.10.21台高（一）字第 0970187952A號函同意變更在案，提請追認 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更名為農藝學系或園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請農學院儘快確認是何系所接辦 

1. 應用物理學系 

2. 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整併更名為電子物理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系所合一） 

分組招生： 

1. 光電組 

2. 固態電子組 

四、停招案：輔導與諮商學系進修學士班自 99學年度停招。 

五、以上增設、更名、整併、停招等均經系所務會議、所屬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及 97年 12月 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 

     1.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確認更名為農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確認更名為農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確認更名為農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確認更名為農藝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電子物理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系所合一）之備註欄加註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碩士班分組招

生。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頁頁頁頁 46 

~47）））） 

說明： 

  一、本案經校長 97年 10月 24日核示提請審議，，，，又依人事室 10月 24日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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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辦理（（（（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頁頁頁頁 48~51）））），並經 12 月 2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教育部 97年 8月 5日函「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復審意見，認為本校教發

中心之組織似應有所調整，中心的組長皆為其他單位人員兼任，做法可

能不盡妥善。教育部又於 11 月 18 日函回應本校申復意見，又指稱本校

教學發展中心組織功能並不完整。 

 三、目前本校教發中心隸屬教務處，只有主任一人、專案人員一人，人力單

薄，難以因應日益增加之業務。為配合教育部近年來推動大學教學卓越

之政策，並增進本校教學專業發展，加強對學生之學習輔導。修正重點

有四： 

      (一)提升為一級單位，主任由教務長兼任。 

       (二)為健全組織，提升功能，本中心分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

主任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三)增設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學專業發展組組長兼任。 

      (四)明確規定「教學專業發展組」與「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之職掌。 

四、檢附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規劃書草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

頁頁頁頁 52~5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頁頁頁頁 57~59））））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7月 14台訓(二)0970131841號函，對本校所送修訂「學

生獎懲辦法」建議案辦理。擬修訂條文如後： 

  （一）第 2條第 2款之「定期停學」予以刪除。  

  （二）第 9條之條文比照第 2條第 2款之條文修訂，「定期停學」予以刪

除。 

  （三）第 10條另增訂「開除學籍」乙項。 

（四）另教育部對第 23 條之增加「修正時亦同」之修訂建議。經本校法

規小組電洽教育部法規委員會意見及查閱法務部研習資料，行政規

則之修正本得依職權及需要為之，不待明文規定。故建議維持原條

文不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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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教育部函文之說明三及四，因考量本校實際運作狀況，故不予

採用該兩項建議。 

二、本案業經 97.11.25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會法規小組，提送校務

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97-100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因應高教發展政策及趨勢、教育部校務及系所評鑑改善建議、校務諮詢

委員會建議及校內各委員會建議事項，成立修正本校 97-100學年度中程校

務發展計畫書小組及各工作圈之召集人，以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研議具

體可行計畫書，建立「由上而下」-確保學校發展目標一致之作業方式。 

二、本校兩階段推動修正「97-100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第 1階段

部分修正業已完成付梓；目前第二階段，成立修正工作小組，經 2 次工

作小組會議及 1次說明會，完成本計畫書初稿，業經 97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三、提請本次會議審議，請各委員惠予以指正。 

決議：修正通過。 

     1.內容請再充實，譬如第 264 頁（五）學生深造及專業考試錄取人數，必

須加以說明、KPI與策略要連結、第 1 頁（一、緣起）請加入第二任校

長的重點功績敘述、第 23 頁（一、課程與教學）以「學生主體」（student 

centered）為理念，這部分請涵括課程取向兼顧學科專業、社會需求與學

生需求或學生特色等文字說明。 

2.請各位代表若有改進意見請提供給研發處彙整修正。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車輛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目前婚紗攝影公司進入本校拍攝婚紗係免收費，經參酌鄰近學校收費標

並秉使用者付費原則，擬依訪客臨時通行證收費標準酌予收費。（詳如停

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 

  二、為應實際需要，新增學生駕駛租賃之汽、機車進入校園車證申請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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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三、檢附本校車輛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及修正後停車場地收  

費標準表各 1 份。（（（（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4，，，，頁頁頁頁 60~66）））） 

四、本案已於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一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並簽請校長核示在案。 

決議：修正通過。 

      1.修正條文第六條「本辦法經校務校務校務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文

字，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2.施工車輛短期通行證收費標準修正為比照教職員工通行證為每張 500

元。 

      3.有關公務通行證（退休人員）部分，比照未辦理通行證進入校區者之收

費標準，請於說明欄內註明進入校區一小時內免費、免簽章，超過一小

時以上者以次計費，每次收費 30元。 

4.婚紗公司之收費標準可選擇採按次或每年每張 1,000元計算。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5 條、第 9 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15，，，，頁頁頁頁 67）））） 

說明： 

一、查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2條、第 4條、第 5條、第 9條、第

9條之 1、第 12條、第 12條之 1、第 13條、第 13條之 1、第 14條及第

15條條文修正案，前經 97年 10月 21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在案，本校於 97年 10月 29日以嘉大人字第 0970024103

號函轉各學院、系（所）及中心並自 97年 10月 21日起實施。（（（（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6，，，，

頁頁頁頁 68~69）））） 

二、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 5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5條第 3項有關新聘副教授

以上教師原訂「第 9條第 3項著作篇數之規定辦理」部分，因專門著

作篇數規定已移列至第 9條之 1第 1項第 2款，爰配合辦理修正，以

資明確；另本條之修正並不影響現職教師升等權益，併此敘明。 

（二）第 9條：94學年度起至 97學年度新聘助理教授、副教授，除不適

用第 8年未升等通過解聘或不續聘之規定外，仍受到職後 4年內達

系（所）升等基本條件並提第一次升等申請，4 年內未達系（所）

升等基本條件並提出申請者，自第 5年起不予晉薪之規定。為使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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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明確，爰配合修正本條第 3項。 

三、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12月 2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5條、第 9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7，，，，頁頁頁頁 70~73））））及「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8，，，，頁頁頁頁 74~83））））各 1 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約修正案，提請 審議。（（（（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9，，，，頁頁頁頁 84~85）））） 

說明： 

一、查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前經本校 97年 10月 21日 97學

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另「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及研究

人員著作抄襲處理辦法」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爰依據上開規定及參照教師法

相關規定修正本校聘約，俾利遵行。 

二、本案修正重點簡述如下：  

（一）第 4點：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條第 3項規定修正

有關 94 學年度至 97 學年度及 98 學年度起新聘助理教授、副教授

提出升等期限及未依限提出升等之處理方式。 

（二）第 7點：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 11 點：茲因「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著作抄襲處理辦法」名稱修

正為「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

點」，爰酌作文字修正。 

（四）第 12 點：本點新增，係明定教師應聘之期限及不應聘時須將聘書

送回註銷，以杜爭議。 

（五）第 13點及第 14點：參照教師法第 14條、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

增（修）訂違反聘約或教師法相關規定之處理方式，俾利遵行。  

（六）第 15點：點次變更，由原訂之第 13點移列至第 15點。 

三、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12月 2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頁頁頁頁 86~89））））、「國

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1，，，，頁頁頁頁 90））））及教師法第 14條摘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

頁頁頁頁 91））））各 1 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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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本校「科學教育中心」建請廢除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97年 8月 20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科教所與數教所聯合所務會

議暨 97年 10月 28日本學院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有關科學教育中心因人力與經費不足，功能性不強，無法充分發揮推廣

科學教育之任務，建議廢除本中心運作。。 

三、本案已於 97年 11月 4日簽奉核准在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3，，，，頁頁頁頁 92~10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本校「幼兒教育中心」建請廢除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幼教學系 97年 9月 16日 97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暨 97年

10月 28日本學院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現各地方政府已成立幼教資源中心取代原幼教中心之業務，幼教師在職

研習、幼稚園評鑑及輔導等業務也回歸各縣市政府特教科，爰建議廢除

本中心運作。 

三、本案已於 97年 11月 11日簽奉核准在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4，，，，頁頁頁頁 101~10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本校「中小學校長、教師暨文教人員成長中心」建請廢除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暨

97年 10月 28日本學院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即將與教育學系整併，更名並分組招生，故

本所教師決議廢除本中心運作。 

三、本案已於 97年 9月 15日簽奉核准在案。（（（（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5，，，，頁頁頁頁 105~108  ）））） 

決議：照案通過。  

柒柒柒柒、、、、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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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捌捌捌捌、、、、主席及主席及主席及主席及校務會議代表建議校務會議代表建議校務會議代表建議校務會議代表建議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無。 

玖玖玖玖、、、、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 5時 30分 


